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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⼤法官解釋的程序是什麼？⼀般⼈⺠也可以聲請⼤法官解釋嗎？（上）
——2021年以前的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1-25

本⽂

關於聲請⼤法官解釋的規定，以前都是明定在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」，不過該法已經在2019年1⽉4⽇
修正公布名稱及全⽂95條，並⾃公布後3年施⾏[1]，因此，2022年1⽉4⽇以後就要改稱為「憲法訴訟法」
囉[2]！

現⾏的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，只簡要規定了2種⼤法官任務：「解釋案件之審理」和「政黨違憲解散案件
之審理」[3]（篇幅有限，本系列⽂章限於說明「解釋案件之審理」）。其中「解釋案件之審理」⼜可再略分為
「解釋憲法」（也就是俗稱的違憲審查）和「統⼀解釋」[4]。

⼀、解釋憲法

如果「適⽤憲法」發⽣疑義，或是對於「法律、命令是否牴觸憲法」有疑義，都可以向⼤法官聲請解釋憲法。
具體來說，依據不同的聲請主體（⽩話來說就是「誰可以聲請」），必須符合各⾃的條件，才可以向⼤法官聲
請解釋憲法[5]

（⼀）中央或地⽅機關

1. 機關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，或；

2. 機關因為⾏使職權與其他機關的職權，發⽣適⽤憲法的爭議，或；

3. 適⽤法律與命令發⽣牴觸憲法的疑義。

當中央或地⽅機關遇到以上3種情形之⼀時，都可以向⼤法官聲請解釋憲法。

（⼆）⼈⺠、法⼈或政黨

關於憲法上保障⼈⺠、法⼈或政黨的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已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⽤盡法院的救濟程序直
到案件確定，則對於這個「確定終局裁判」所適⽤的法律或命令發⽣牴觸憲法的疑義時，才可以聲請釋憲。簡
單來說，必須取得⼀個確定終局裁判才能聲請釋憲，並不是隨時認為有疑義就可以聲請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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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⼈⺠與法官聲請解釋憲法、統⼀解釋⽰意圖
資料來源：楊舒婷 / 繪圖：Yen

關於⼤法官解釋第792號[6]就是少數由⼈⺠聲請釋憲並且成功的案例。7位聲請⼈各⾃因為毒品案件被法院判
決有罪確定，但他們都認為這些確定終局裁判所援⽤的判例有牴觸憲法的疑義，便先後聲請解釋，經⼤法官宣
告：這些判例確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、牴觸憲法第8條[7]及第15條[8]保障⼈⺠⼈⾝⾃由、⽣命權及財產權，
所以違憲[9]。

（三）⽴法委員現有總額1/3以上

1. ⽴法委員⾃⼰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時發⽣疑義，或；

2. 適⽤法律發⽣牴觸憲法的疑義。

有上述任⼀種情形發⽣，都可以由1∕3以上的⽴委聲請釋憲。



（四）最⾼法院或⾏政法院

最⾼法院或⾏政法院就所受理的案件，對所適⽤的法律或命令，確信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，可以以裁定停⽌訴
訟程序，聲請⼤法官解釋。

雖然條⽂只規定「最⾼法院或最⾼⾏政法院」，但依據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，其實「各級」法院的法官都
可以聲請⼤法官解釋[10]！

舉例來說，⼤法官解釋第666號[11]就是由「地⽅法院」的法官所聲請。兩名法官在各⾃審理案件的過程中，
都認為當時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[12]（也就是所謂的「罰娼不罰嫖」的規定），有牴觸憲法
第7條[13]及第23條[14]的疑義，便以裁定停⽌正在進⾏中的訴訟程序，聲請解釋，⽽⼤法官也認定該規定違
憲[15]。

⼆、統⼀解釋

其次，如果適⽤法律、命令或其他法規時，出現前後解釋不⼀、或者不同機關有不同⾒解時，⼤法官也有統⼀
解釋的權限。
⼀樣依照不同的聲請主體，說明於符合下列情形之⼀時，即可以向⼤法官聲請統⼀解釋[16]：

（⼀）中央或地⽅機關

機關就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使⽤的⾒解，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的⾒解不同，
可以向⼤法官聲請統⼀解釋。

但如果主張不同意⾒的機關，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⾒解的拘束，或可以⾃⼰變更⾒解的話，就不可以聲
請。例如⾏政院的各部會不能因其⾒解和⾏政院不同，就聲請統⼀解釋（就像下屬必須聽從主管的話）[17]。

（⼆）⼈⺠、法⼈或政黨

⼈⺠、法⼈或政黨的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⽤盡法院的救濟途徑，認為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律或命令所表⽰的⾒
解，與不同審判系統[18]的確定終局裁判，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的⾒解不同時，也可以向⼤法官聲
請統⼀解釋。

但如果聲請⼈可以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，或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⾒解者，就不可以聲請。

三、解釋憲法與統⼀解釋的差別

（⼀）聲請主體的不同



依照前⾯的說明，在特定情況下，有權向⼤法官聲請「解釋憲法」的主體包括：中央或地⽅機關、⼈⺠、法⼈
或政黨、1∕3以上的⽴法委員，以及各級法院法官。

不同於「解釋憲法」的聲請主體，能聲請「統⼀解釋」的只有中央或地⽅機關以及⼈⺠、法⼈或政黨。

⽴法委員不能聲請統⼀解釋的原因在於，⽴法委員本⾝就負責⽴法，所以⽴法委員如果覺得某個法律、命令或
其他法規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，只要⾃⼰修法就可以了，不⽤向⼤法官聲請解釋（就像⾞廠⾃⼰製造汽⾞零
件，結果做出來後發現確有瑕疵，那就⾃⾏更改設計即可，不需要再另外去外⾯問汽⾞專家說：「你覺得這樣
消費者使⽤上有沒有問題？」顯然是多此⼀舉）。

⽽各級法院法官也不能聲請統⼀解釋的原因則在於，法官是依據法律「獨⽴」審判[19]，所以只要A法官確實
是依法律表⽰適當的⾒解，縱使他所採的⾒解與B法官不同也沒關係[20]。

（⼆）解釋⽅向的不同

所謂「解釋憲法」，依其⽂義就是針對「憲法」的解釋，包括適⽤憲法本⾝的疑義，或是法律與命令是否有牴
觸憲法的疑義。例如，前述⼤法官釋字第666號，就是在討論（舊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，是
否有牴觸憲法。

⾄於「統⼀解釋」，則是發⽣於「就同⼀法律或命令，出現2種以上解釋時，應該採取何種解釋」的情況。例
如，A機關認為要採甲解釋、B機關認為要採⼄解釋，則此時就可以聲請由⼤法官來做出統⼀解釋，確⽴⾒
解，避免⼈⺠無所適從。

四、結論

綜合以上所述，⼈⺠確實可以聲請⼤法官解釋，但不論是聲請憲法解釋或統⼀解釋，前提要件都是必須先經過
救濟程序取得「確定終局裁判」後，才能就這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的法律或命令，聲請解釋。

註腳
   憲法訴訟法第95條：「本法⾃公布後三年施⾏。」[1]
   關於憲法訴訟法的說明，請參照：楊舒婷（2021），《聲請⼤法官審理的程序是什麼？⼀般⼈⺠也可以

聲請⼤法官審理嗎？（下）——2022年以後的憲法訴訟法》。
[2]

   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2條：「司法院⼤法官，以會議⽅式，合議審理司法院解釋憲法與統⼀解釋法
律及命令之案件；並組成憲法法庭，合議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案件。」

[3]

   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4條：「
I ⼤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如左：
⼀、關於適⽤憲法發⽣疑義之事項。
⼆、關於法律或命令，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。
三、關於省⾃治法、縣⾃治法、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。
II 前項解釋之事項，以憲法條⽂有規定者為限。」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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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：「
I 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
⼀、中央或地⽅機關，於其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，或因⾏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，發⽣適⽤憲
法之爭議，或適⽤法律與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
⼆、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
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
三、依⽴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⼀以上之聲請，就其⾏使職權，適⽤憲法發⽣疑義，或適⽤法律發⽣有牴
觸憲法之疑義者。
II 最⾼法院或⾏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，對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，得以裁定停
⽌訴訟程序，聲請⼤法官解釋。
III 聲請解釋憲法不合前⼆項規定者，應不受理。」

[5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792號解釋：「最⾼法院25年⾮字第123號刑事判例稱：『……販賣鴉⽚罪，……以營利為
⽬的將鴉⽚購⼊……其犯罪即經完成……』及67年台上字第2500號刑事判例稱：『所謂販賣⾏為，……
祇要以營利為⽬的，將禁藥購⼊……，其犯罪即為完成……屬犯罪既遂。』部分，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
4條第1項⾄第4項所定販賣毒品既遂罪，僅限於『銷售賣出』之⾏為已完成始⾜該當之意旨不符，於此範
圍內，均有違憲法罪刑法定原則，牴觸憲法第8條及第15條保障⼈⺠⼈⾝⾃由、⽣命權及財產權之意旨。
」

[6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8條：「
I ⼈⺠⾝體之⾃由應予保障。除現⾏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⾮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
拘禁。⾮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⾮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問、處罰，得拒絕之。
II ⼈⺠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以書⾯告知本⼈及其本⼈指定之親
友，並⾄遲於⼆⼗四⼩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本⼈或他⼈亦得聲請該管法院，於⼆⼗四⼩時內向逮捕之
機關提審。
III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，不得拒絕，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。逮捕拘禁之機關，對於法院之提審
，不得拒絕或遲延。
IV ⼈⺠遭受任何機關⾮法逮捕拘禁時，其本⼈或他⼈得向法院聲請追究，法院不得拒絕，並應於⼆⼗四
⼩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，依法處理。」

[7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15條：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[8]
   司法院釋字第792號解釋摘要。[9]
   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理由書（節錄）：「……惟憲法乃國家最⾼規範，法官均有優先遵守之義務，各

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⽤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⾃應許其先
⾏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，無須受訴訟審級之限制。既可消除法官對遵守憲法與依據法律之間可能發⽣之
取捨困難，亦可避免司法資源之浪費。是遇有前述情形，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
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⼤法官解釋。…」延伸參考：司法院釋字第572
號解釋、第590號解釋。

[10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666號解釋：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⼋⼗條第⼀項第⼀款就意圖得利與⼈姦、宿者，處三⽇以
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之規定，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有違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⾄遲於⼆
年屆滿時，失其效⼒。」

[11]

   修法前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左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三⽇以下拘留或新台幣三萬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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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 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，憲法訴訟法，⼤法官解釋，釋憲，解釋憲法

元以下罰鍰：⼀、意圖得利與⼈姦、宿者。」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7條：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⼥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」[13]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23條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

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[14]

   在⼤法官宣告舊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（罰娼不罰嫖）違憲後，⽴法院隨即修法，改為性
交易「雙⽅」都罰，並授權地⽅政府可以設⽴性交易專區，在專區內的性交易則不罰。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下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：⼀、從事性
交易。但符合第九⼗⼀條之⼀第⼀項⾄第三項之⾃治條例規定者，不適⽤之。」

[15]

   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：「
I 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得聲請統⼀解釋：
⼀、中央或地⽅機關，就其職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，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
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。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⾒解之拘束，或得變更其⾒解者，不在此限。
⼆、⼈⺠、法⼈或政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認確定終局裁判適⽤法律或命令所表⽰之⾒解，與其他審
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，適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。但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，或後
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⾒解者，不在此限。
II 前項第⼆款之聲請，應於裁判確定後三個⽉內為之。
III 聲請統⼀解釋不合前⼆項規定者，應不受理。」

[16]

   吳庚、陳淳⽂（2013），《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》，⾴628。[17]
   例如⾼等法院與⾼雄⾼等⾏政法院，就是不同審判系統的法院，前者是普通法院，後者則是⾏政法院。相

對來說，如果是⾼等法院與臺灣⾼雄地⽅法院之間，或是⾼雄⾼等⾏法院與最⾼⾏政法院之間，就都是同
⼀個審判系統，同⼀審判系統的⾒解不同，不能聲請統⼀解釋。參閱：司法院⼤法官（n.d.），《統⼀解
釋》。

[18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80條：「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，依據法律獨⽴審判，不受任何⼲涉。」[19]
   雖然我們不能因為某⼀法官⾒解跟別⼈不同就說他錯，但各法官的⾒解不⼀，確實會造成⼈⺠的無所適從

（例如：停等紅燈是否可以滑⼿機？可以參考這則新聞：〈停等紅燈滑⼿機違法? 法官有｢異｣⾒〉），所
以實務上會透過「法院座談會」的⽅式去整合各⽅意⾒，使⼈⺠能夠預測同⼀法律事實所應適⽤的法律及
其效果，以使審判具有⼀致性，並增加⼈⺠對司法的信任。

[2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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